2025年度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能力和诚信评估
工作第三方机构报价单

为加强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规范管理，根据《江苏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（苏人社规〔2022〕2号）和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能力和诚信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徐人社函〔2026〕2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需做好新沂市2025年度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评估工作，新沂市人社局提供评估细则，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提供评估报告书等材料，由第三方机构根据评审细则进行审核打分。审核工作标准如下：
1、分别对新沂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2024年度办学能力、诚信经营、业务开展等办学情况进行检查评估
[bookmark: _GoBack]2、评分标准严格按照省市文件要求
3、3月10日前形成审计报告书
4、其他未尽事宜，需符合人社部门审核要求
5、本次费用待上级专项工作经费拨付到账后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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